嵩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县人大

十七届一次会议第4号建议的答复

马友猛代表：

你在县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解决卫生系统内人员身份问题的建议，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基本情况

嵩明县卫生健康局下属事业单位（除参公管理事业单位）共有医疗卫生服务机构11个，其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妇幼健康服务中心、镇（街道）基层卫生机构6个（嵩阳卫生院、杨桥卫生院、杨林镇中心卫生院、小街镇中心卫生院、牛栏江镇中心卫生院、小新街卫生院）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县第二人民医院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一）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配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昆政办〔2021〕44号文件规定及人事调动相关政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配坚持调入调出同类同性质和顺向流动的原则。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能调入差额或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能调入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二）按照嵩办通〔2019〕97号文件精神，由县卫生主管部门牵头制定系统内人员调配办法，前期县人社局积极指导卫生部门做好相关工作，在新的调配办法出台前，我局将按照有关文件精神，继续支持卫生部门做好日常调动工作。

（三）县级医院和基层卫生机构在人员职称评审方面存在差异，按照《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云南省基层卫生高级职称评审办法的通知》（云人社发〔2016〕108号）文件规定，取得的基层卫生高级职称，仅在全省乡镇及以下基层卫生计生机构有效，取得基层卫生高级职称人员流动到县（市、区）及以上卫生计生机构的，须参加全省卫生技术高级职称的申报评审并取得相应职称资格后方可聘任。
下一步工作方向

（一）指导卫健局结合实际制定内部人员流动管理办法，促进同类同经费形式事业单位间人员有序流动。

（二）积极探索紧密型县域医疗共同体建设，构建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县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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